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滨州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
关于开展全市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
2023行动督导检查的通知

有关县市区安委会，各市属开发区安委会，市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 6 月 22 日全国全省全市安全防范工作紧急

视频会议精神，市安委会定于 7 月 21 日至 7 月 26 日组织开展全

市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 2023 行动督导检查，督促指导有

关县市区、市属开发区认真落实市安委会《全市重大事故隐患专

项排查整治 2023 行动实施方案》部署的目标任务，深入排查整

治重大事故隐患，改进提升工作成效，经研究，决定对有关县市

区、市属开发区及相关重点行业领域开展督导检查，现将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督导检查对象

对截至 6 月底，百亿元 GDP 企业自查发现重大事故隐患数

量或百亿元 GDP 部门检查发现重大事故隐患数量低于全市平均

值的滨城区、邹平市、阳信县、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、高新区、

北海经济开发区等有关县市区及相关重点行业领域开展督导检

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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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督导检查组织方式

本次督导检查由市安委会办公室统一组织，从市安委会成员

单位抽调有关人员成立 3 个督导检查组，每组检查 1 个县市区、

1 个市属开发区。组长由带队市安委会重点成员单位副县级干部

担任，副组长由带队市安委会重点成员单位科级干部担任，其他

成员抽调市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业务骨干组成（分组方案见附件

1）。根据工作需要，每个督导检查组配备被查县市区检查发现

的重大事故隐患数量较少的建筑施工、城镇燃气、道路交通、消

防、危化品及工商贸等行业领域专家 3 名，配合做好督查工作。

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抽调 2 名建筑施工、2 名燃气专家，市消

防救援支队负责抽调 3 名消防专家，市应急局负责抽调 1 名危险

化学品、1 名冶金等工贸行业领域专家，有关专家名单（姓名、

单位、职务、手机号）于 7 月 20 日（星期四）上午 11 时前，报

市安委会办公室。

督导检查组要查验县市区政府及 3 个重点部门工作部署推

进材料及重大事故隐患台账，并至少抽查 3 个行业领域，每个行

业领域至少抽查 2 家企业单位（重点抽查建筑施工、燃气、道路

交通、消防、危化品及工商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及餐饮、酒店、医

院、养老机构、大型商业综合体等重点场所）。

三、督导检查重点内容

（一）县市区安委会及有关部门层面

1.县市区安委会对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 2023 行动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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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署推进情况。

2.县市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召开专题会议动员部署情况。

3.安委会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到企业宣讲专项行动方案和隐

患排查整治重点事项情况。

4.负有安全生产监管执法职责的部门组织开展或组织参加

市级部门安全生产监管执法人员专题培训情况以及根据企业需

求对企帮扶情况。

5.有关部门对重大隐患挂牌督办情况、落实“一案双罚”情况。

（二）企业层面

对照国务院安委会《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汇编》、市安委

会《重大安全风险隐患清单》、省政府安委会办公室《生产经营

单位重点事项共性检查表》及《全省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

行业领域重点事项专项检查表汇编》，以重大事故隐患为重点，

兼顾一般事故隐患，对企业单位开展督导检查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本次督导检查工作实行组长负责制，

组长对本组督导检查工作负总责，负责督导检查组的日常工作；

副组长具体负责督导检查组与被查县市区、市安委会办公室的沟

通协调等工作。各督导检查组要高度重视、精心组织，督导检查

前要组织碰头会商，进一步细化工作措施，确保督导检查工作扎

实开展。督导检查期间，要坚持实事求是、注重实效，避免形式

主义，要采取随机抽查、随机督导等方式，直插相关企业单位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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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检查。要根据实际情况随时优化工作方式，保证工作质量。市

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人员名单（附件 1，姓名、单位、职务、手

机号）和有关县市区联络员名单于 7 月 20 日（星期四）上午 11

时 前 报 市 安 委 会 办 公 室 ， 电 话 3656013 ， 邮 箱 ：

bzyjzhk@bz.shandong.cn。

（二）强化督促提升。督导检查期间，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

患，各督导检查组要逐项填写重大事故隐患整改台账（附件 2），

明确整改责任、整改措施、整改时限，随时向市安委会办公室报

告。对发现的当地及相关重点行业领域工作推进不力、隐患排查

整治质量不高、工作进展不平衡等问题，各督导检查组要及时对

相关企业单位、相关部门进行问询，了解掌握具体原因，督促指

导当地抓好整改提升。

（三）严肃工作纪律。各督导检查组结束工作后 1 日内，及

时梳理有关情况，形成书面报告报市安委会办公室，市安委会办

公室汇总后呈送市领导。各督导检查组要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

和各项工作纪律、廉政纪律。各县市区要严格按照督导检查组要

求，做好相关配合工作，确保督导检查工作顺利开展。

附件：1.督导检查分组方案

2.督导检查发现重大事故隐患整改台账

滨州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
2023 年 7 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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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督导检查分组方案

第一组：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，督导检查滨城区、北海经

济开发区，重点抽查建筑施工、燃气、消防行业，每个行业企业

各 2 家。

组 长：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副县级干部

副组长：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科级干部

成 员：市交通运输局 1 人

安全生产专家 3 人

第二组：市应急局负责，督导检查邹平市、高新区，重点抽

查建筑施工、消防、危险化学品行业，每个行业企业各 2 家。

组 长：市应急局副县级干部

副组长：市应急局科级干部

成 员：市市场监管局 1 人

安全生产专家 3 人

第三组：市消防救援支队负责，督导检查阳信县、滨州经济

技术开发区，重点抽查燃气、消防、冶金等工贸行业，每个行业

企业各 2 家。

组 长：市消防救援支队副县级干部

副组长：市消防救援支队科级干部

成 员：市商务局 1 人

安全生产专家 3 人


